
各班請注意以下申請校友會獎學金事項 

一、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3月3日，逾期視為放棄，不再受

理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： 

(一) 具有彰化縣國立二林(農)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友會會 

員資格之子女。 

(二) 凡符合上述資格就讀本校之學生，學業成績平均 75 

分以上、體育成績 75 分以上(進休部1、2年級若無體

育成績則免填)，且無記過處分者。 

三、 獎學金名額、金額： 

(一) 第 1 學期：高二、高三學生申請，日間部每年級 5 

名、進修部每年級 1 名，每人獎學金 2 仟元整。 

(二) 第 2 學期：高一、高二、高三學生申請，日間部每年

級 5 名、進修部每年級 1 名，每人獎學金 2 仟元整。 

(三) 獎學金之發給，如學生成績相同時以家境清寒者優先

獎勵。 

四、 申請表件： 

(一) 申請表。 

(二) 前學期成績單 1 份。 

(三) 前學期無記過證明單 1 份。 

五、 申請表不足，請自行列印或至實習處領取。 

 



彰化縣國立二林高級(農)工商職業學校校友會

子女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表 

申請 11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成績優異獎學金 

 

 

學生姓名 

  

班級 

  

學號 

 

學業成績
平均 

  

 

 

繳交證明 

 

 

□成績單 

□無記過證明 

□其他：  
 

體育成績 

 

 

家長姓名 

  

畢業科別 

 
畢業
年度 

 

 

導師簽章 

  

備註 

 

 

 

初審結果 

  

 

初審簽章 

 

 

 

 

 
獎金 

審查結果 

  

 

 

 
審查小組
簽章 

 

 


